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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深圳 

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接受委托，对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二零零九年十月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

实、合法、完整的实物证据、原始书面材料、专项说明材料、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

其他证据；我们的责任是对 贵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发表专项审核意见。 

本专项报告系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出

具，所发表的专项审核意见是我们在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必要的审核程序的基

础上，根据审核过程中所取得的材料做出的职业判断。 

现将我们对 贵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审核情况报告如下： 

一、 募集资金的数额和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09]1005 号《关于核准深圳市华测检

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核准， 贵公司由

主承销商(保荐人)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采用公开发行方式发行新股股票 2,100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25.78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4,138.00 万

元，扣除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人民币 2,065.52 万元后，由主承销商(保荐人) 平安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二零零九年十月十六日划入 贵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新安支行开立的人民币账户(账号为：814182177710001)，金额为人民币

52,072.48 万元，另扣减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134.76 万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的净额为人民币 50,937.72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开元信德深验资字(2009)第 007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贵公司本次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根据公司整体规划，拟将本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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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向华东检测基地建设项目(一期)以及桃花源检测基地建设项目。上述项目预计

总投入27,484.67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20,404.20万元，若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

足上述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通过公司自筹解决；若实际募集资金超过投资项目

投资需求，超过部分将用于进一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贵公司承诺投资项目情

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

资金 
建设期 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用地落实情

况 

1 华东检测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18,075.82 10,995.35 12 个月相发改投备【2008】76 号 已落实 

2 桃花源检测基地建设项目 9,408.85 9,408.85 6 个月 深发改【2008】1252 号 已落实 

 合 计 27,484.67 20,404.20    

三、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贵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2,135.29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 

1 
华东检测基地建设项目

(一期) 
18,075.82 1,406.92

2 桃花源检测基地建设项目 9,408.85 728.37

  合 计 27,484.67 2,135.29

四、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董事会专项说明的比较 

将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与 贵公司董事会《关于深圳市

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

明》的内容逐项对照，两者相符。 

五、 审核结论 

经审核，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关于深圳市华测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说明》中的披露与实际使用情况相

符。 

本专项报告仅供 贵公司用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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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信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  北京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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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明细表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一、华东检测基地建设项目(一期)：   

  1、 土地价款  RMB 1,081.18

2、 工程款   32.40

  3、 预付设计费   35.00

  4、 设备款   254.26

  5、 其他费用  4.08

小    计  1,406.92

二、桃花源检测基地建设项目：    

  1、 设备款      462.49

2、 检测基地场租  94.45

  3、 能源材料消耗费  41.35

  4、 研发人员薪酬  116.21

  5、 其他费用  13.87

小    计   728.37

合    计  RMB 2,1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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